附件2：

“管理系统”网上操作流程

一、单位注册及资质审核

根据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和大连市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首次申请市场开拓资金的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应通过“管理系统”（www.smeimdf.org）填报“中小企业或项目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
1．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登陆“管理系统”注册前，应认真阅读“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大连市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文件，了解网上申报要求；

2．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通过点击“管理系统”中的“在线注册”，填写企业资质材料，完成企业注册。并打印“登记表” （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后，与法人证书、组织机构证书、税务登记证、进出口资格证书（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海关报关登记证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复印件（一式两份）一并报至注册所在区（市、县）外经贸主管部门，请求审核资质。经审核通过，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方有资质申报市场开拓资金。
二、项目计划申报
当年在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与大连市财政局规定的时间内，已通过资质审核的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登陆“管理系统”，在“在线申报”中填写“项目计划申请表”，完成项目计划提交。

三、项目计划调整

当年在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与大连市财政局规定的时间内，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可以登陆“管理系统”对当年的项目计划进行补报，同时对当年无法实施或实施不完的项目进行终止。
四、资金拨付申请

当年在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与大连市财政局规定的时间内，被公示通过项目计划的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登陆“管理系统”，在“在线申报”中填写“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完成资金拨付申请提交。同时将企业资金拨付申请材料报送至注册所在区（市、县）外经贸主管部门初审。
五、资金反馈
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在实际收到扶持资金后，应登陆“管理系统”，在“资金反馈列表”中认真填写资金反馈信息，以便主管部门及时掌握资金拨付到位情况。
六、注意事项：
1.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必须如实填报本单位的相关信息，并对填报的信息负责。
2.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在注册后请记住系统分配的用户代码及登录密码，如遗忘或需更改请与注册所在区（市、县）外经贸主管部门联系。为确保网上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妥善保存登陆密码，否则因此产生的后果将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3. 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填写的注册资料在审核之前，可进行查询、修改；审核公示之后如要修改、删除，需向注册所在区（市、县）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批准后实施。
    4.注册信息填写中“行政区划”选择项，中小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应根据注册所在地选择到具体的区（市、县）级代码。
    5.企业注册时，应如实填写进出口企业代码、海关编码及相关证书号，因未如实填写或漏填产生的后果将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6.为保证资金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单位的联系人应相对稳定，并如实填写联系人信息，联系人手机不可填写小灵通号码，否则将无法注册，联系人变更应及时与注册所在区（市、县）外经贸主管部门联系修改相关信息。
